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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2 年春季集團結婚活動 (二次公告 ) 

參加新人報名須知  

                                    

壹、報名參加資格： 

    凡合於民法之結婚要件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於報名前取得本府（或

經本府認可）辦理婚前教育課程(至少 4小時以上）認證，而符合下

列條件之縣民均可申請參加(須未婚，尚未辦理結婚登記)： 

一、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為設籍本縣滿 1年以上(至報名當日為止)之 

縣民。 

二、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身分證字號開頭英文字母為 U者（即出生地 

為臺灣省花蓮縣者）。 

    三、凡參加本府未婚聯誼交往認識之新人。 

    四、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為在本縣工作滿 1年以上並檢附公司開立之 

在職證明單(至報名當日為止)者。 

貳、報名應備文件： 

    本次報名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所備文件上傳資料大小單張上限皆是

3MB，格式：個人照及合照以 JPG或 PNG上傳；其餘證件類以 JPG或 PNG

或 PDF上傳。  

    一、男女雙方國民身分證(正反)及雙方個人最近 1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男女雙方最近 3個月內照片各 1張(不限證件照或生活照)。 

    三、雙方參加本府辦理之婚前教育課程(至少 4小時以上）認證證明文

件。 

    四、新人本人(男方或女方皆可)存摺帳戶封面影本 1份(供退保證金使

用)。 

    五、新人雙方近 3個月內半身合照(生活照或婚紗照皆可)。 

六、新人一方為外籍人士請附婚姻狀況證明（需翻譯成中文譯本後，經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法院譯證；東南亞人士另應經我國外交部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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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護照影本各 1份。 

七、新人一方為大陸地區人士需檢附海基會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     

參、活動日期、地點及內容： 

一、活動日期自 112年 5月 28、29日。 

二、本活動採西式婚禮，以 2天 1夜活動方式，預計於證婚典禮當日（5

月 28日星期日）上午 9時前辦理報到。  

三、證婚儀式時間：訂於民國 112年 5月 28日下午開始。 

四、辦理地點:未定。 

五、本案委外辦理，相關活動流程、位置，視承包業者企劃內容而調整

公告。 

肆、活動名額及限制： 

以 11對為限，額滿為止。 

伍、受理報名期限：  

一、報名時間自 112年 4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10:00起至 112年 4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5:00止，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 

二、另若有任何報名問題請洽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03-8234723 (服務

時間為上午 9:00~12:00及下午 13:30~17:00)。 

陸、受理報名方式：  

    本活動受理報名方式其相關作業方式如下： 

一、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花蓮縣集團結婚報名專區: 

https://www3.hl.gov.tw/gm/default.asp)，且 1對新人以報名 1

件為限。 

二、依報名先後時間順序受理報名，報名資料請預覽檢視無誤後再行送

出，送出後無法修改。 

三、本府依前述受理報名時間前後，審核資料並列為錄取人員順序，報

名資料上傳有誤或未符合規定者屬報名未完成，請審慎填寫相關表

單。 

https://www3.hl.gov.tw/gm/default.asp)，且1


 4 

四、報名文件於 112年 4月 19日(三)18:00將完成全數資格審查，請自

行進報名網站查詢是否為第一階段(資格審查)正取名單，進入正取

者，請於 112年 4月 20日(四)9:00~17:00至 112年 4月 21日

(五)9:00~17:00(中午 12:00~13:30為休息時間)至本府民政處(花

蓮市府後路 6號)繳納新台幣 5,000元保證金後完成報名，112年 4

月 22日(一)上午 10:00後可請自行進報名網站查詢是否為報名錄

取名單，逾時未繳納者視為報名未完成，改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報名完成後取消者或未報到參加者，二年內不得再參加本縣集團結

婚活動。 

柒、活動審核及通知： 

一、錄取參加新人於受理報名日之前（不含當日）完成結婚登記者，不

得報名參加本活動，至活動結束後 30日內(即 112年 6月 28日

前)，須辦妥結婚登記。 

二、經錄取參加活動之新人，由本府民政處審核資格無誤後且繳交保證

金者，將書面函知每對新人；錄取者應全程參與本活動，於活動辦

理完竣並至戶政事務所完成結婚登記者，本府將於活動結束日起三

個月內統一辦理退款。 

三、報名參加活動新人須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並得於報名表上「授 

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欄位勾選，不同意者不得參加活動。 

捌、活動經費： 

一、參加新人（不包含父母親或親友）活動行程費用及食宿均由本府預

算負擔；化妝及禮服、捧花等相關配件由新人自費（理）。 

二、結婚典禮儀式完畢後，接續流程為婚禮喜宴，每對新人包含雙方 

父母親共 6人。父母親無法出席者，可由其他尊長或親友代表。 

玖、活動資訊及聯繫： 

承辦單位將隨時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調查車站接送、食宿、參

加親友及通知活動詳細內容、流程等資料，請參加新人請配合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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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拾、結婚登記宣導(僅供參考，若有疑問請洽戶政事務所)： 

一、依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4點條文：結婚當事人（即

新人雙方）除於結婚登記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者外，如無法

於結婚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得於結婚登記日前

3日內，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指定結婚日，戶政事務所

應依結婚當事人指定之日期，完成結婚登記。 

二、參加活動新人於活動開始前，通知其備妥結婚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建議於指定結婚登記日（即結婚日）前 3日內（不包含指定結婚

日），親自至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預先申請辦理結婚登記，該指

定結婚登記日為結婚生效日。 

三、辦理結婚登記應備證明文件：新人雙方應備齊以下資料，未齊全 

者，無法受理結婚登記。  

（一）身分證正本。 

（二）身分證照片各一張。 

（三）戶口名簿。 

（四）結婚書約一份。（請新人雙方及證明人 2人先填妥資料並簽

名、蓋章） 

拾壹、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僅就報名表及證明文件作書面審查是否為單身，且本府所頒

發之「結婚證書」及公開婚禮儀式僅為紀念性質，非屬民法第 982

條修正為登記婚後，婚姻生效要件，仍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結婚登記始生效力。 

二、經核定參加活動者，中途不得退出，亦不得遲到早退，以免影響活

動計畫進行，造成作業困擾。其所繳納保證金 5000元（含未於活動

結束 30日內辦妥結婚登記者）將予以沒收繳庫。 

三、婚禮儀式當日男女雙方原則以西裝、新娘婚紗禮服為主（中式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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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唐裝亦可）；原住民族群應依其習俗穿著傳統服飾參加；其他

參加新人雙方（非原住民）仍得著原住民傳統服飾出席參加，但應

事先告知。 

四、參加活動新人於報到後，請依主（承）辦單位流程及時間集體活

動，避免個別行動，影響婚禮及活動流程之進行。 

五、新人住宿一晚、餐宴、參加活動內容、交通接送（花蓮車站至飯

店）免費提供，結婚新人不負擔任何費用。 

六、參加活動新人，本府致贈家電禮品（新人於報名日至活動完畢後 30

日內辦理結婚登記者，且須全程參與活動）及活動攝影紀錄各乙份

（活動完畢 2個月內由廠商聯繫寄達送達）。 

 

 

 

 

 


